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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陳季昀
聯絡電話：08-7320415#3638
傳真：7322450
電子信箱：a002609@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7月3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特字第1135024768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530000A113502476800-1.pdf)

主旨：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學年度臺灣手語教師

及教支人員回訓研習實施計畫」1份，請貴校手語教師及

教學支援人員踴躍參與，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6月28日臺教國署原字

第1135701971號函辦理。

二、為提升臺灣手語教師及教支人員之專業知能及增進臺灣手

語教師及教支人員之教學品質，以落實臺灣手語課程與教

學及聾人文化之傳承，國教署辦理臺灣手語教師及教學支

援人員之回訓研習實施計畫。

三、本計畫重點如下：

(一)研習對象：已取得「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現職教師臺灣手語教學合格證書」資格之教師

及已取得「教育部臺灣手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合證書」

資格之教學支援人員，於113學年度第1學期有授課之人

員。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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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習時間：113年8月16日(星期五)、113年8月17日(星期

六)，請擇一日參加，時間為上午9時30分至下午4時10

分。每場次研習人數至多300人，若師長報名時已達研習

上限，可選擇另一場次參加。

(三)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方式，請於113年8月1日（星期

四）前至網頁填寫報名資料：https://bit.ly

/sign816。

(四)研習地點：採線上視訊進行。於113年8月13日（星期

二）以電子郵件通知錄取情形及課程連結。

(五)全程參與研習者，由承辦學校於「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

進修資訊網」核給研習時數6小時。

四、請貴校協助惠予參與人員公假登記。

正本：屏東縣內埔鄉富田國民小學、屏東縣車城鄉車城國民小學、屏東縣里港鄉里港國
民小學、屏東縣東港鎮東港國民小學、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民小學、屏東縣屏東
市建國國民小學、屏東縣屏東市復興國民小學、屏東縣恆春鎮恆春國民小學、屏
東縣潮州鎮光春國民小學、屏東縣恆春鎮僑勇國民小學、屏東縣潮州鎮潮東國民
小學、屏東縣立竹田國民中學、屏東縣林邊鄉林邊國民小學、屏東縣立萬丹國民
中學、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
學、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副本：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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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學年度臺灣手語教師及教支人員回訓研習實施計畫 

壹、緣起 

為促進國家語言之傳承、復振及發展，我國於108年公布《國家語言發

展法》，明定「臺灣手語」為國家語言之一，並規定「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

於國民基本教育各階段，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程」。教育部於110年12月

訂定發布臺灣手語課程綱要，自111學年度起，依不同教育階段逐年實施。

為增進臺灣手語教師及教支人員課程教學之專業知能，爰辦理本次回訓研

習。 

貳、目的 

一、提升臺灣手語教師及教支人員之專業知能。 

二、增進臺灣手語教師及教支人員之教學品質。 

三、落實臺灣手語課程與教學及聾人文化之傳承。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學校：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肆、參加對象 

一、已取得「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現職教師臺灣手語

教學合格證書」之教師，113學年度第1學期有實際授課者，請踴躍參加。 

二、已通過「教育部臺灣手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合格證書」之教學支援人員，

113學年度第1學期有實際授課者，請踴躍參加。 

伍、研習日期 

一、113年8月16日（星期五）、113年8月17日（星期六），請擇一日參加，時

間為上午9時10分至下午4時10分。 

二、研習人數：每場次至多300人，若師長報名時已達人數上限，可選擇另

一場次參加。 

陸、研習地點：本次研習為線上視訊課程，使用 Cisco Webex 平臺操作，敬請

參與人員備有攝影鏡頭、麥克風及喇叭等視訊功能之電腦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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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課程時間、內容及講師 
時間 內容 主持人/講師 

09：10—09：30 報到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團隊 

09：30—09：40 開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長官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團隊 

09：40—12：00 
【主題一】 

臺灣手語部編教材 

第一冊及第三冊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張榮興教授 

12：00—13：30 休息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團隊 

13：30—15：50 
【主題二】 

臺灣手語部編教材 

第五冊及第七冊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林建宏助理教授 

15：50—16：10 閉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長官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團隊 

捌、報名方式  

一、採網路報名方式，請於113年8月1日（星期四）前至網頁填

寫報名資料：https://bit.ly/sign816。 

二、承辦學校將於113年8月13日（星期二）（含）前以電子郵件通知錄取情

形及課程連結。 

玖、請學校務必依錄取通知，惠予參與教師公（差）假登記。全程參與者，由

承辦學校於「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核給研習時數6小時。 

拾、本次回訓已安排手語翻譯員，研習相關事宜請逕洽國立和美實驗學校黃先

生或鄭先生，連絡電話為 04-755-2009 轉 817 或 811 ，聯絡信箱為

t0724@mail101.nhes.edu.tw。 

拾壹、辦理本次回訓研習所需費用由本署委託國立和美實驗學校「113年度臺

灣手語教材編輯、審查等其他配套籌備工作實施計畫」經費支應。 


